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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背景目的

1、背景

u 北京市地下水位持续回升，城市运行风险加大，各方高度关注。

u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浮勘察标准》（DB11/T 2241-2024）于 202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2、目的

u 本次通报旨在传达抽查总体情况，剖析问题，推动整改，确保我市工程运维安全。



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检查依据

3、检查依据

u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浮勘察标准》（DB11/T 2241-2024）- 以下简称《标准》

u 涉及抗浮勘察领域的相关国标、行标

p 在施工图事前审查主要依据的“勘察和地基处理设审查要点”中，涉及《标准》共8条条款

（3.0.3-4、5.3.1、5.3.2、5.3.3、5.4.1、5.4.2、5.4.3、6.0.1）。

p 本次抽查工作在上述8条条款的基础上补充了11条条款（4.4.1-1、4.4.5、5.1.1、5.1.3、5.1.4、

5.2.2、5.3.4、5.3.5、5.3.6、5.3.7、5.3.8），共计19条条款。具体条款涉及内容如下：

Ø 抗浮勘察基本要求
Ø 地下水位量测
Ø 抗浮评价参数提供
Ø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Ø 周边环境条件影响分析

Ø 远期高水位预测方法
Ø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方法
Ø 分区及分段评价要求
Ø 数值分析方法要求
Ø 抗浮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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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检查内容

4、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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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检查内容

全覆盖检查：2024年10月1日—2024年10月24日期间报审的所有涉及地下工程的项目，共
计92个。

 抽样检查：2024年10月25日—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即2024﹝24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抗浮设防水位勘察设计及审查（检查）工作的通知》发布后）
报审的涉及地下工程的月项目，共计2039个。按不低于项目总数10%的比例，选取工程规模
较大、结构复杂的中大型项目实施抽样检查，共计211个。

 总计：抽取项目303个，剔除河北项目4项、地基处理项目8项，实际检查291项（其中标
准实施前完成勘察设计报告的工程项目66项，标准实施后完成勘察设计报告的工程项目225
项）。

为便于更好地反映标准实施以来以及相关政策发布后标准执行的情况，以下按照上述3类
进行分析。

4、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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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初次报审的勘察报告



5、项目分布 - 地域

地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大兴区（含经开区） 46 32 14 平谷区 16 7 9

顺义区 35 27 8 石景山区 10 7 3

昌平区 34 27 7 延庆区 9 5 4

通州区 27 24 3 怀柔区 9 7 2

朝阳区 23 19 4 西城区 6 6 0

丰台区 22 21 1 门头沟区 6 6 0

海淀区 22 19 3 密云区 6 4 2

房山区 19 13 6 东城区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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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项目分布



5、项目分布 - 工程类型、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A0区
D区

A区

B区

C区

A区

E区

B区

C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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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项目整体情况-项目分布

工民建 市政工程 加建电梯 轨道交通 合计
205 56 24 6 291项
178 28 14 5 225项
27 28 10 1 66项

A0区 A区 B区 C区
11 50 79 104
8 42 63 79
3 8 16 25

D区 E区 山区 合计
34 9 4 291项
26 5 2 225项
8 4 2 6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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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项目总体执行情况

1、项目总体执行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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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根据标准实施及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本次统计分析按照报审时间细分为如下3个时间段：

第1时段 — 2024.10.01 ～ 2024.10.24（《标准》实施 ～ 规自委2024﹝248﹞号文发布）

第2时段 — 2024.10.25 ～ 2025.01.17 （规自委2024﹝248﹞号文发布 ～ 2025﹝12﹞号文发布）

第3时段 — 2025.01.18 ～ 2025.12月底（规自委2025﹝12﹞ 号文发布 ～ 2025年底）

条款执行率 — 取统计范围内所有项目该标准条款执行率的平均值

项目执行率 — 取每个项目检查的19条标准条款执行率的平均值
注：执行率 —“是”“不涉及”在统计样本中所占比重（执行情况分为“是”“否”“不涉及”三类）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项目总体执行情况

1、项目总体执行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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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91个项目的平均执行率为78.3%

报审时间段 第1时段（82项） 第2时段（42项） 第3时段（167项） 总计（291项）

执行率 46.1% 69.0% 96.3%  78.3%

l 225个项目的平均执行率为87.8%

报审时间段 第1时段（34项） 第2时段（31项） 第3时段（160项） 总计（225项）

执行率 56.2% 76.6% 96.7% 87.8%

l 66个项目的平均执行率为45.7%

报审时间段 第1时段（48项） 第2时段（11项） 第3时段（7项） 总计（66项）

执行率 39.0% 47.8% 88.0% 45.7%

※ 从3个统计项目范围看，执行率明显持续提升。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条款号 3.0.3-4 4.4.1-1 4.4.5 5.1.1 5.1.3 5.1.4 5.2.2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4.1 5.4.2 5.4.3 6.0.1

执行率

全部 67% 86% 86% 74% 85% 85% 67% 65% 64% 63% 84% 85% 84% 86% 86% 72% 86% 86% 77%

第1时段 23% 60% 60% 34% 57% 59% 27% 23% 23% 22% 57% 59% 59% 60% 60% 34% 60% 60% 41%

第2时段 45% 88% 88% 69% 88% 86% 48% 29% 26% 26% 83% 83% 86% 83% 86% 52% 86% 86% 74%

第3时段 94% 99% 99% 95% 97% 97% 92% 95% 93% 92% 97% 98% 96% 99% 99% 96% 99% 9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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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91个项目各条款平均执行率为78.3%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注：蓝色为纳入施工图事前审查要点的条款（8条）。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条款号 3.0.3-4 4.4.1-1 4.4.5 5.1.1 5.1.3 5.1.4 5.2.2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4.1 5.4.2 5.4.3 6.0.1

执行率

全部 79% 94% 94% 87% 93% 93% 79% 75% 74% 72% 93% 93% 93% 94% 94% 83% 94% 94% 89%

第1时段 24% 74% 74% 47% 74% 74% 32% 21% 21% 18% 74% 71% 74% 74% 74% 38% 74% 74% 62%

第2时段 55% 94% 94% 81% 94% 94% 58% 32% 29% 29% 94% 90% 94% 90% 94% 61% 94% 94% 87%

第3时段 95% 99% 99% 96% 97% 98% 93% 95% 94% 93% 98% 99% 97% 99% 99% 97% 99% 9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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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25个项目各条款平均执行率为87.8%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注：蓝色为纳入施工图事前审查要点的条款（8条）。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条款号 3.0.3-4 4.4.1-1 4.4.5 5.1.1 5.1.3 5.1.4 5.2.2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4.1 5.4.2 5.4.3 6.0.1

执行率

全部 27% 59% 59% 32% 56% 55% 27% 30% 30% 30% 52% 56% 55% 58% 58% 35% 58% 58% 35%

第1时段 23% 50% 50% 25% 46% 48% 23% 25% 25% 25% 46% 50% 48% 50% 50% 31% 50% 50% 27%

第2时段 18% 73% 73% 36% 73% 64% 18% 18% 18% 18% 55% 64% 64% 64% 64% 27% 64% 64% 36%

第3时段 71% 100% 100% 71% 100% 86% 71% 86% 86% 86% 86% 86% 86% 100% 100% 71% 100%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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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66个项目各条款平均执行率为45.7%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注：蓝色为纳入施工图事前审查要点的条款（8条）。



对本次检查的19条条文，按照291个项目统计的执行率如下（不同统计维度规律基本一致）：

执行率达到80%以上的条文11项，占比57.9%：
• 4.4.1-1、4.4.5、5.1.3、5.1.4、5.3.4、5.3.5、5.3.6、5.3.7、5.3.8、5.4.2、5.4.3

执行率70%-80%的条文3项，占比15.8% ：
• 5.1.1、5.4.1、6.0.1

执行率60%-70%的条文5项，占比26.3% ：
• 3.0.3-4、5.2.2、5.3.1、5.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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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注：蓝色为纳入施工图事前审查要点的条款（8条）。



p 执行率60%-70%的条文共计5项：

3.0.3-4  工程抗浮勘察应结合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分析工程水文地质条件，预测远期最高水位，提出抗

浮设防水位建议值，并提供抗浮措施建议及相关参数。（67%）

5.2.2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67%）

1  场地地下水的埋藏、分布条件及与区域地下水的对应关系；

2  场地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3  周边地表水体与场地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及其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4  周边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所采取的地下水控制措施，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  场地及周边挖方、填方等活动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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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65%）

应写清楚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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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执行率60%-70%的条文共计5项：

5.3.1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9

（64%）

p 执行率60%-70%的条文共计5项：

应写清分析过程

5.3.2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63%）

应写清计算过程、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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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执行率60%-70%的条文共计5项：

5.3.3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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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执行率70%-80%的条文共计3项 ：

5.1.1  抗浮设防水位应在综合分析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远期最高水位的基础上，结

合工程设计条件确定。

5.4.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时，抗浮设防水位宜按照场地远期最高水位取值。当

场地远期最高水位高于设计室外地坪标高时，抗浮设防水位宜考虑设计室外地坪标

高、结构条件、场地防排水措施综合确定。

（74%）

（72%）

应写明计算过程

应写明计算过程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02 检查要点执行情况-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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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执行率70%-80%的条文共计3项：

6.0.1  工程抗浮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可能影响地下水水位上升的各种因素分析抗浮设防水位；

2  对线状工程，当水文地质条件存在差异时，应分段进行分析评价；

3  对山区工程，应根据场地地下水补给和排泄条件，分析抗浮问题；场地工程水文地质条

件差异较大时，应分区进行分析评价。

（77%）

2、《标准》各条款执行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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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检查主要问题 – 执行情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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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第Ⅰ类项目：《标准》执行情况好
共计158个项目，占比54.3%。勘察报告严格执行《标准》，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正确，分析过程清晰

明确、参数取值依据充分，抗浮设防水位建议合理。

u 第Ⅱ类项目：《标准》执行情况一般
共计93个项目，占比32.0%。存在各类不具体、不合理、不严格、不充分的问题。
Ø 不具体 - 未明确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未列具体分析计算过程（73项）
Ø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Ø 不严格 - 线状工程、地形地貌变化大的工程未分区或分段提供抗浮设防水位（5项）
Ø 不充分 - 未充分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3项）

u 第Ⅲ类项目：未执行《标准》
共计40个项目，占比13.7%。
Ø 未执行《标准》，但进行了相关抗浮评价（39项）
Ø 未执行《标准》，应进行抗浮评价而未作评价（1项）

1、项目执行情况分类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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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Ⅱ类 - 不具体 - 未明确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未列具体分析计算过程（7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问题情景：勘察报告中未提供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提供的抗浮设防水位无分析计算
过程，无法确定参数取值合理性。

√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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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问题情景：僵化套用规范附图，未结合场地实际勘探成果、分区特征，合理划分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分
区错误导致分析计算方法错误；基准水位、历史最高水位、影响系数取值不合理。可能导致抗浮水位预
测存在偏差。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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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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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ü H0未取三者中最大值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28

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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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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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重点提示：项目勘探期间未揭露地下水，勘
察报告给出抗浮设防水位，同时提出项目不
存在结构抗浮问题。但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及
地层分布特征分析，场地浅部具备地下水赋
存条件，存在一定抗浮风险。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31

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重点提示： 项目场地浅部地层具备地下水赋存条件，报告
中历史最高水位与基准水位取值与规范要求偏差较大（报
告中HR=39.50m，H0=33.50m，规范查图HR在46m左右，
H0在36m左右），存在一定抗浮风险。

Ø 设计±0=47.90m

Ø 抗浮水位39.50m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32

2.2  第Ⅱ类 -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

合理（1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重点提示：项目位于浅山区，因素叠加法不适宜，且已超
出历史高水位图覆盖区。设计±0=46.8m-52.6m，基础埋深
2.1m-9.5m，基底一般位于填土层，抗浮水位建议38m偏低。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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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Ⅱ类 –不严格 - 线状工程、地形地貌变化大的工程未分区或分段提供抗浮水位（5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问题情景：市政道路、管线线路较长、埋深差异大，或拟建场地地坪高差较大，抗浮设防水位建议同一值，
未分区或分段提出；部分区段抗浮设防水位过于保守，经济性不足。

地面高程为25.74m-29.80m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34

2.3  第Ⅱ类 - 线状工程、地形地貌变化大的工程未分区或分段提供抗浮水位

（5项）

2、典型问题介绍

34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35

2.3  第Ⅱ类 - 不严格 - 线状工程、地形地貌变化大的工程未分区或分段提供抗浮水位（5项）

2、典型问题介绍

35

l （跨越B区和C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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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Ⅱ类 - 不充分 - 未充分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问题情景：场地附近存在地表水体，报告中未分析其与场地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场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未
结合勘察成果分析确定，水文地质条件分析不全面，可能影响抗浮水位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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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Ⅱ类 - 不充分 - 未充分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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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Ⅱ类 - 不充分 - 未充分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3项）

2、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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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Ⅲ类 - 未执行《标准》，但进行了抗浮评价（39项）

2、典型问题介绍



03 检查主要问题 – 典型问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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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Ⅲ类 - 未执行《标准》，应进行抗浮评价而未评价（1项）

2、典型问题介绍

重点提示：有地下结构的建筑或市政工程存在抗浮问题，但未提出抗浮设防水位，未进行抗浮评价。

无抗浮评价内容

勘察期间地面下10m深度范围内
未见地下水，但历史水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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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重点条款解读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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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总体结论

1）《标准》宣贯基本到位，执行体系运转基本有效。

2）随着政府政策文件的陆续发布，勘察文件执行《标准》的情况整体向好。

3）本次项目抽样数多于5个的勘察单位共15家，执行率90%以上的10家，占比67%；执行率80%-90%的2家，

占比13%；执行率80%以下的3家，占比20%。（该统计值受规范实施初期项目数量及总样本数量影响比较大）

    4）在2025年1月17日之后报审的项目，有7个项目存在未执行《标准》或者未按照规自委2025【12】号文执行

的情况，占比约2.4%。

报审时间段 第1时段 第2时段 第3时段 总计

执行率
291项 46.1% 69.0% 96.3% 78.3%
225项 56.2% 76.6% 96.7% 87.8%
66项 39.0% 47.8% 88.0%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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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处理建议

本次抽查，《标准》执行情况好（ 第Ⅰ类）项目158个，占比54.3%；《标准》执行情况一般（第Ⅱ类）项目
93个，占比32.0%；未执行《标准》（第Ⅲ类）项目40个，占比13.7%。针对第Ⅱ、Ⅲ类项目，建议整改完善。

问题分类 项目数量 处理建议

Ⅱ
类

2.1  不具体 - 未明确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未列具
体分析计算过程 73 明确工程水文地质分区，补充分析计算过程。

2.2  不合理 - 分区、计算方法或参数取值不合理 13 校核分区、参数取值及分析计算方法，重新复核抗浮
水位。

2.3  不严格 - 线状工程、地形地貌变化大的工程
未分区或分段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5 分区、分段复核并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2.4  不充分 - 未充分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3 核查地表水体与场地地下水的水力联系，依据勘察成
果核定分区，复核抗浮设防水位。

Ⅲ
类

3.1  未执行标准，但进行了相关抗浮评价 39 按照标准要求分析计算并复核抗浮设防水位。

3.2  未执行标准，应进行抗浮评价而未作评价 1 按照标准要求补充提供相关抗浮评价内容。



04 检查结论及建议

p 勘察单位应强化内部管控，提升专业能力

Ø 工作中应严格执行标准。以本次抽查发现的问题为核心，组织开展《标准》专项培训，尤其针对水

位计算、分区评价、参数取值等薄弱条款。

Ø 针对北京市地下水位持续上升的趋势，勘察单位在依据《标准》的基础上，还需要持续搜集区域地

下水长期观测数据、地表水系生态补水状况，为远期高水位预测、抗浮设防水位确定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

3. 工作建议

44

p 注意

Ø 增设电梯类项目虽埋深不大，也应重视抗浮稳定性问题，否则可能会影响电梯正常运行。如最高地下

水位接近自然地面甚至超出地表的区域。

Ø 勘察期间未量测到地下水，不代表不会赋存地下水、不存在抗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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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主要内容

章 节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2  符号

3  基本规定

4  调查与勘探 4.1  一般规定

4.2  资料搜集

4.3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

4.4  勘探与测试

5  抗浮设防水位 5.1  一般规定

5.2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5.3  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5.4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章 节

6  抗浮评价与勘察成果

附录A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附录B   地下水水位基准

附录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附录D   数值分析法基本要求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附：条文说明

u 正文共计6章，10节，4个附录（条文说明对主要内容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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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当建筑及市政工程有抗浮需要时，应进行工程抗浮勘察工作，勘察成果应纳入工程勘察报告。

2. 具体条款

Ø 抗浮勘察实施要求及与工程勘察的关系：该项工作是对现有勘察工作有关抗浮设防内容的细化、明确

和补充。

Ø 根据北京市现行工作要求，结构抗浮设计和审查必须以经过审查（检查）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为有效

设计依据，因此，工程抗浮勘察成果应纳入工程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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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3.0.4  建设场地所处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可按本标准附录A图A.0.1初步确定，具体分区应根据场
地调查与勘探成果，结合附录A表A.0.2的分区特征确定。

Ø 依据地形地貌、含水层特征、地下水分布、水位动态等的差异，将北京市平原区划分成6个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A0区、A区、B区、C区、D区及E区。

Ø 初步分区：鉴于北京市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标准附录A图A.0.1的精度存在局
限性，因此该图仅用于对场地进行初步分区。

Ø 具体分区：应根据现场调查结果，以及勘探测试成果，结合表A.0.2的分区特征确定。以便采
用合理的抗浮设防水位分析方法。

Ø 图与表需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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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图A.0.1 北京市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图 表A.0.2北京市平原区工程水文地质分区特征
分区 地形地貌 含水层特征 地下水分布 水位动态

A0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顶部的山前
地带，

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碎石土及全
风化、强风化基岩。 地下水分布规律不明显。 水位呈现季节性变化。

A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上部

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砂卵石、砂
砾石。 分布1层潜水。

受大气降水、人工开采影响
显著，多年来变化较大。生
态补水时，补水河道沿线地
下水回升明显。

B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中部。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粉细
砂为主，比较薄；较深部含水
层岩性以砂卵石层为主，比较
厚。

分布2~3层地下水。地下
水类型为潜水、承压水，
局部地区有上层滞水。

多年来总体变化不大，潜水
水位受降水下垫面及管道渗
漏影响。

C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中下部。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粉细
砂为主，夹薄层砂卵石；较深
部含水层岩性以细中砂为主，
层数较多、较厚。

分布3~4层地下水。地下
水类型为潜水、承压水，
局部有上层滞水。

多年来总体变化不大，水位
受降水下垫面及管道渗漏影
响。

D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下部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粉细
砂为主，比较薄；较深部含水
层岩性以细中砂为主，层数较
多、较厚。

分布3~5层地下水。地下
水类型为潜水、承压水，
局部有上层滞水。

多年来总体变化不大；承压
水水位与潜水动态规律基本
一致。

E区

主要指延庆平原
区。由山区向山
前冲洪积扇、山
间平原过渡。

山前地带含水层主要为砂卵石、
碎石层，表层黏性土层和粉土
层厚度一般小于5m。自四周至
平原区中部，含水层由碎石土
层渐变为砂土层、粉土层为主，
局部为含砂砾石层。

分布1~4层地下水，类型
为潜水、承压水。潜水水
位埋深一般小于5m；承
压水具有高承压水头，局
部接近潜水，甚至高出地
面。

潜水水位多年来总体变化不
大；承压水水位与潜水动态
规律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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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1.1 抗浮设防水位应在综合分析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远期最高水位的基础上，结合工程设计条件确定。

Ø 合理确定抗浮设防水位，一般应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

（1）预测远期最高水位

ü 根据影响场区水位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预测远期最高水位；

ü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大气降水、区域及场地工程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政策等。

（2）确定抗浮设防水位

ü 根据远期最高水位，结合拟建建筑和市政工程的设计条件，如基础埋深、涉及地层层位和工程水文地

质单元等，分析各地下结构基底处的最高水位，确定合理的抗浮设防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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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1.2 远期最高水位预测应根据场地所处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选用历年高水位法、因素叠加法
或数值分析法。

5.1.3 对于轨道交通、综合管廊、地下道路、输水隧道等线状地下工程，应根据沿线水文地质条
件以及结构埋深变化情况，分区、分段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5.1.4 当建设场地跨越不同地貌单元、水文地质单元，或室外地坪高差较大时，应结合工程设计
条件，分区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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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2.1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水的埋藏、分布、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2  各层地下水的水位动态变化规律及各层地下水间的水力联系；                                           Δh1

3  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自然因素对区域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4  地下水的开采、禁采、限采、回渗补给等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2.2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地下水的埋藏、分布条件及与区域地下水的对应关系；
2  场地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3  周边地表水体与场地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及其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Δh2

4  周边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所采取的地下水控制措施，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  场地及周边挖方、填方等活动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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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3.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A 区、B 区、C 区时，宜采用因素叠加法，按式 5.3.1 计算远期最
高水位。

Ø A 区及B 区、 C 区的第一层地下水水位动态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研究表明：人为因素是三个区水
位动态主要影响因素。

• A区：地下水水位受地下水开采、生态补水等影响较大，近年来，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在生态补水及减采等综
合影响下，地下水水位回升明显。

• B区及C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受地面硬化、城市绿地以及管道渗漏等城市建设相关因素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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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3.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A 区、B 区、C 区时，宜采用因素叠加法，按式 5.3.1 计算远期最
高水位。

Ø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水位的影响具有宏观规律性和局部特性。宏观规律性可依据区域宏观数据进行预测，局部

特性可依据场地及其周边的资料进行预测。因素叠加法首先分析并预测区域水位的宏观规律，获得区域性远期最

高水位 H0 +△h1 ，之后分析并叠加受场地特征影响的场地水位升幅 △h2 ，最后获得场地远期最高水位Hmax 。

Ø 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以地下水高水位基准��为起点，叠加区域水位升幅∆��获得。区域水位升幅考虑区域水文地

质条件、大气降水等自然因素和北京市地下水开采、回渗补给，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人为因素；场地水位升幅需

要考虑场地及周边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的局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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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3.2 地下水高水位基准H0应取以下地下水水位的最高值：
1  按本标准附录B确定的地下水水位基准；
2  勘察时场地近3年～5年的最高水位；
3  勘察时场地内测量的最高水位。

图B.0.1-1  A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

图B.0.1-2  B区、C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

Ø 考虑到本标准附录 B 图件绘制所采用的地下水水位数据的精度限制及
时效性，本条规定地下水高水位基准H0应取三种水位的最高值。

Ø 当场地位于 A 区、B 区分区界线附近，根据本标准第 3.0.4 条确定的场
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与附录 A 的图 A.0.1 不一致时，地下水高水位基
准按本条第 2 款、第 3 款高值取值。

Ø 当场地位于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内时，地下水水位基准可内插确定； 当
场地位于 A 区、B 区，且在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外时，宜结合场地地形
变化规律，搜集分析近年高水位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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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ü 利用2019年1月~2023年12月的北京市浅层地下水动态观测网中第一层地下水水位的长时间序列观测数据，并

结合搜集到的在上述5年间大量工程勘察工作中量测得到的最高水位，绘制成图。

ü 当前A区主要分布一层潜水，潜水水位埋深一般大于10m；B区、C区、D区分布多层地下水，第一层地下水

为潜水，潜水水位埋深一般小于5m，其下分布承压水（或呈无压状态），承压水水位埋深一般大于10m；延

庆盆地地下水水位埋深约为1m～11m。

ü 当前A区潜水与B区、C区的潜水无直接水力联系，因此分别提供基准等值线图。重点要关注A区、B区分界

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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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条款

5.3.3  区域水位升幅应按式5.3.3确定： 
                 △h1 = η（HR - H0 )                                       （式5.3.3）
HR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m），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
当调查与勘探获取的地下水水位高于附录C的水位时，应取高值；
当地下水历史高水位小于H0 时，计算时HR 取H0 。
η —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应分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确 定，当无经验时，可按表 5.3.3 确定。 

Ø H0 +△h1 =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

Ø 原则上，区域水位升幅△h1  介于0和 （HR - H0 )之间，即区域水位

升幅影响系数η原则上不大于1.0。

• 当η=0时，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为地下水高水位基准H0 ，

• 当η=1时，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为地下水历史高水位HR 。

Ø 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通常在高水位基准与历史高水位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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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 5.3.3

C.0.2  当场地位于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内时，地下水历史高水

位可内插确定；当场地位于 A区、B区，且在等值线覆盖范

围以外时，宜结合场地地形变化规律，搜集分析历年高水位

资料确定。

C.0.3  当按照图 C.0.1确定的 B区、C区、D区场地水位低于现

状地面标高3m以上，或高于现状地面时，历史高水位应进

一步分析场地及周边地下水动态影响因素综合确定。

Ø 1959年地下水水位是基于1959年左右地形条件下形成的

区域性水位，具体使用时需综合分析历史地形及历史水

位、现状及未来地形情况进行应用。

图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等值线图

附录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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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 5.3.3

Ø η —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应综合分析区域地形地貌、区域

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大气降水等自然因素和地下水的开采、

回渗补给、城市建设情况等人为因素对区域地下水水位升幅 

的影响而确定。

Ø 表5.3.3的系数是根据北京市区域地下水抗浮设防水位预测研究

成果及近年来的工程实践经验，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

后的结果。

Ø △h2场地水位升幅：需要考虑场地及周边的自然

和认为因素影响下的局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基

于安全考虑，本升幅取值不宜小于零。

Ø 如局部临河且有水力联系、地势大面积提升引起

水位升高等。

Hmax= H0 +△h1 +△h2     

式中：

Hmax—远期最高水位（m）；

H0 —地下水高水位基准（m）；

△h1—区域水位升幅（m）；

△h2—场地水位升幅（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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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5.3.4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D区、E区时，宜采用历年高水位法，按本标准附录C确定远期最高
水位；当调查与勘探获取的地下水水位高于附录C的水位时，按高水位值确定。

Ø 根据多年的地下水水位观测数据， D区除局部区域受大规模施工降水影响外，该区域第一层地下水埋深浅，
且年内、年际的水位动态变幅均较小，局部区域后期工程建设结束后，水位仍可能恢复至历史高水平。

Ø E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多年总体变化不大，且埋深较浅。

5.3.5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A0区时，应根据场地的调查与勘探成果，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地表
汇水、地层分布、地下水分布与补径排条件、工程建设活动等因素，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Ø 山前A0区通常处在山麓坡积、山前洪冲积地貌单元上，地下水赋存状态受地形地貌及地层条件影响较大，
存在分布不连续，或规律性差的特点。

Ø 该区域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积累少，本标准仅给出了确定远期最高水位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应综合各影响
因素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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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5.3.6 当建设场地位于分区界线附近时，应分析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按不利工况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Ø 由于本标准附录中图件绘制依据的数据和资料精度有限，当场地位于分区界线附近时，远期最高水位

按不利工况确定。

Ø 重点关注位于A区与B区的分区界线附近时，应根据现场调查结果，以及勘探测试成果，结合表A.0.2

的分区特征确定，以便采用合理的抗浮设防水位分析方法。

5.3.7 当建设场地地势低洼且有可能发生淹没、浸水时，其远期最高水 位应根据工程水文地质条件、
积水及内涝情况、场地及周边设计地坪、 排水条件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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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5.3.8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宜采用数值分析法确定远期最高水位，数值分析法按本标准附录D.1相关
要求执行：

1  场地因挖方、填方等原因造成地形地貌或地层条件变化较大；
2  场地位于A0区、山区、邻水地区；
3  其他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情况。

Ø 数值分析法具有能够计算复杂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地下水水位动态的影响、以及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需要多个方法进行比较，以及有其他工程需要时，宜用数值分析法预测场地远

期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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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5.4.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时，抗浮设防水位宜按照场地远期最高水位取值。当场地远期最高

水位高于设计室外地坪标高时，抗浮设防水位宜考虑设计室外地坪标高、结构条件、场地防排

水措施综合确定。

5.4.2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B 区、C 区，考虑地层渗透性、基础埋置深度等条件的影响时，

抗浮设防水位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D.2 采用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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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5.4.3 当建设场地位于山区时，抗浮设防水位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含水层、隔水层结构，岩体裂隙及溶蚀发育情况；

2 地下水类型、埋藏和分布特征，场地和邻近区域历年高水位；

3 大气降水、场地汇水及排水条件；

4 挖方、填方和场地形成工程对坡面径流和地下水径流的影响；

5 斜坡地带且场地标高随坡地变化较大时，宜分区考虑坡地和场地地形条件对地下水水位

的影响； 

6 场地位于邻近河道的山间台地、阶地，应考虑洪水水位与场地室外地坪关系、地表水与

地下水水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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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标准重点条款解读

2. 具体条款 

分区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方法

A0 远期高水位/数值分析方法

A 远期高水位（因素叠加）

B
1. 可取远期最高水位（因素叠加）；
2. 当考虑地下结构基础埋置深度、地层渗透性等的影响时，可采用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确定。C

D 远期高水位（历史高水位）

E 远期高水位（历史高水位）

山区 综合考虑多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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